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曾峙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自訴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庭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玲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自訴上訴人即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林庭玉前因與案外人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

執行醫療業務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

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曾峙屏依共同侵權

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2年5月19日以110年度醫字

第27號判決（下稱本案民事判決），命林庭玉與傅仰曄應連

帶給付曾峙屏新臺幣（下同）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並宣告曾峙屏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

讓定存單為林庭玉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詎林庭玉

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明知其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

意圖損害債權人曾峙屏之債權，基於損害債權之犯意，於11

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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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

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16/10000）（上開建物及土地下合稱為本案房地），以

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

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而

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足生損害曾峙屏之債權。

二、案經曾峙屏委任律師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院援引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

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上訴人即自

訴人、自訴代理人、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及其選任辯護人，

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見原審卷一第144、145、330

頁；原審卷二第94至102頁）及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第143

至147頁）對原審及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

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

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雖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將名下唯

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

昱廣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損害債權之犯行，辯稱：我因

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因經濟窘迫，為籌措日常生活費

用等支出之資金，致不得已而變賣本案房地，並無損害自訴

人曾峙屏債權之意圖云云。被告之辯護人並為其辯護略稱：

自訴人已經查封傅仰曄2間不動產，價值已足滿足其債權，

自不構成毀損債權罪云云。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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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前因與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

業務罪（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

人黃慧娟（已歿）之子即自訴人，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

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原審法院民事庭

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

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

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

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即自訴人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而被告至遲於112年6月12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

容，仍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

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

○○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案

外人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

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即以此方式處分其財

產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30、331頁），且

有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本案民事判決、

被告就本案民事判決於112年6月12日提起上訴之民事聲明上

訴狀、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本案房地之建物及土地登記謄本、被告於112年6月3日

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李昱廣、林芮宇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件

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客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

　1.按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隱匿其財產為

構成要件。此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如債權人已取

得強制執行法第4條各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或如業經受有確

定之終局判決、或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判決，以及已經開始執

行尚未終結以前均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最高法院58年

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55年度台非字第118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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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

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亦即債權人業已取得執行名

義，而隨時可以聲請執行之情形（最高法院30年度刑庭庭長

決議《二》參照）。

　2.自訴人對被告及傅仰曄所提起之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前

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

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

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是自訴人已對被

告取得受有假執行宣示之本案民事判決，且該民事判決為強

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故自訴人自本

案民事判決判決之日即112年5月19日起，已得隨時向法院就

被告名下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3.被告於112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13日間，其名下除本案房地

外，無其他不動產或車輛之事實，有被告112年7月13日之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附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3

頁）。參以被告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

訴(見原審卷一第61、62頁)，顯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

判決之內容，卻仍於15日後之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

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

廣等情，已如前述，是被告於將受本案民事判決強制執行之

際，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客觀上確有損害自

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無訛。

　㈢被告主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

　1.按犯罪構成要件之「意圖」，為特定種類犯罪之主觀不法構

成要件，行為人只要在內心上具備希求達到主觀不法構成要

件所明定之不法意圖，而著手實行客觀之犯罪事實者，即有

意圖之存在，可成立特定之罪，並不以其意圖之實現為完成

犯罪之必要條件。考行為人為特定行為，本即有各式各樣之

動機，立法者將特定動機列為意圖（如意圖供行使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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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營利、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損害債權人之

債權等），而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旨在限縮特定犯罪之成

立範圍，然非謂行為人別有其他動機存在時，即無由「同時

併存」不法意圖。而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

權之抽象擔保，已取得執行名義而得參與分配之全體債權

人，除具有優先受償權者外，應就債務人可受執行之財產平

均受償，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8條規定自明。刑法損害債權罪

所欲保護之客體，既係債權之安全滿足實現，且債務人之所

有財產均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苟債務人明知債權人已取

得執行名義，其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猶處分其財

產，避免其財產受強制執行，自有損害債權人債權之意圖。

　2.被告雖辯稱其早已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不知因此侵害自訴人

之債權云云，然查：

　⑴觀之被告於行為時年已32歲，學歷為大學畢業、有護理師執

照（見原審卷一第21頁、原審卷二第108頁），係具有相當

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其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

事判決提起上訴，足認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

容及准許假執行之宣告，而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於同月27

日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主觀上顯難認其將

導致自訴人之債權受有損害乙事毫無所悉。

　⑵參之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

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

83元於112年7月7日匯至被告指定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和分行

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土銀帳戶），被告旋於上

開價金匯入之「同日」，將款項分次轉帳匯出及提領現金，

致該帳戶僅餘542元等情，有被告土銀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

詢資料、本案房地買賣之房屋交易安全制度專戶收支明細表

（賣方）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5、341頁）。由被告處

分本案房地賣得價金後，於取得價金之「同日」，立即將高

達210萬1,683元之買賣價金餘款轉出至僅餘542元，顯見其

有規避自訴人對該價金存款聲請強制執行之意圖，至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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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⑶被告出售本案房地，具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

　①證人即受被告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之仲介人員潘志祥於原審審

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一開始

委託出售價格為438萬元，但因來看屋之買方所出價格均低

於438萬元，故遲未能賣出，迄至112年5月26日，被告同意

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屋主（即被告)實拿370

萬元整，屋主只負擔土地增值稅，不負擔仲介服務費，並簽

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嗣經伊同事介紹，最後以總價398

萬元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81至83、90頁），有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中信房屋南京

龍江加盟店（喬群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出售本案房地

之同意書、112年5月26日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在卷可佐（見

原審卷一第185、191頁）。

　②本件自訴人於110年間提起本案民事訴訟，於112年4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嗣於112年5月19日宣判，有本案民事判決附

卷可憑。可知被告早於110年間即知自訴人對其提起本案民

事訴訟，其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

地，但因委託出售價格438萬元均高於看屋買方之出價，遲

未能成交，迄同年5月19日本案民事判決宣判，被告旋於同

月26日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其實拿370萬

元，遂於112年6月27日以398萬元價格售出。可知被告於本

案民事訴訟繫屬期間委託出售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即本案房

地，其動機本即可議，且被告於本案民事判決宣判後，知悉

判決之結果對其不利，自訴人隨時得持該判決對被告名下不

動產聲請假執行，旋將降價求售，縱令出售價格以低於被告

自稱購入本案房地價格400萬元之成本，被告僅實拿370萬

元，亦在所不惜。況倘被告並無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其

於得知本案民事判決之結果後，大可終止本案房地委託出

售，卻被告仍執意賣出，復於112年5月26日簽立前揭契約內

容變更同意書而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被告顯急於將本案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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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賣，益見其係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出售本案房

地。

　③被告辯稱其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

支出之資金等因素，因經濟窘迫，致不得已而需變賣本案房

地，並非為侵害本案債權云云。惟按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

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而債務人為避免其財產遭債權

人強制執行，通常會將登記之不動產變賣為容易隱藏之現

金，或將存款領出並藏匿在某處，此於法院實務上屢見不

鮮。本件被告所稱其積欠親友債務，均未簽立借據，業據被

告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05至107頁），則該等負債既已

積欠多年，何以須拖延至本案民事判決後始變賣本案房地？

是由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時機以觀，被告於知悉本案民事判

決及准許假執行之結果後，旋於1個月後將本案房地出賣並

移轉登記，其辯稱僅單純為處分本案房地以償還其他債務，

與本案民事判決無關云云，核與常情有違，殊難採信。

　④被告自承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並無其他不動產及車輛，現

亦無業，可見其無其他財產或收入可供清償以保障自訴人之

債權。再被告將本案房地變賣後，就賣得價金於匯入被告土

銀帳戶之「同日」立即轉出，縱令被告所辯其積欠律師費、

親友債務等語屬實，被告將本案房地賣得價款刻意挑選特定

普通債權人清償，而未通知自訴人參與分配，實有意剔除自

訴人債權、不想讓自訴人債權獲得清償之意。是被告主觀上

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至為明灼。

又縱被告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動機，或兼有清償其他債務之

目的，然不影響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之認

定。

　⑷又毀損債權之保護法益，係個別債權人在個別強制執行程序

中，從債務人財產滿足其債權；本罪之性質為抽象結果犯，

只要行為人實施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即屬既遂，

不需要使強制執行無法進行，或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利益。本

件被告既有上開處分財產致自訴人無法開啟強制執行程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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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債權之行為，即已成立本罪，縱自訴人另依強制執行程

序對連帶債務人傅仰曄進行查封，亦無解於被告本件犯行之

成立。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憑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債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載敘：審酌

被告知悉自訴人已取得本案民事判決及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執

行名義，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就被告名下之財產為強制執

行，竟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自訴人之債權，將其

名下唯一之不動產予以處分、變賣，且將賣得價金自被告土

銀帳戶中提領轉出殆盡，致無從確保自訴人債權日後受償之

可能性，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

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罪，且迄今完全未就其犯行可能對自訴

人造成之損害表達任何歉意、賠償或求得原諒，足認其犯後

態度不佳；兼衡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原從事護理師

工作，案發時無業、無收入，尚需扶養3名幼子之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

(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等旨。

　㈡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自訴人以原

判決量刑太輕，且漏未就被告毀損債權而出售房地扣除貸款

及其他費用匯入帳戶之犯罪所得沒收等語為由提起上訴；被

告則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均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按刑之量

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

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

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

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

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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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毀損債權之犯行，關於上訴所指事由之科刑部分，已依

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

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原判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

形，原判決即應予維持。自訴人雖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係

侵害本案債權之行為，其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

應予沒收乙節；然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

芮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

款210萬1,683元)，為被告處分其財產之所得，並非犯罪所

得，自訴人民法上之求償權如未能獲得滿足，應藉民事執行

程序取得債權憑證，待被告有財產時，另為聲請強制執行，

自訴人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

云云，顯屬無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且

迄今仍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1頁），足認被告並未反省其毀

損債權犯行，亦無和解、賠償意願。本件既查無足以影響量

刑之新事證，被告及自訴人之上訴，均無理由，皆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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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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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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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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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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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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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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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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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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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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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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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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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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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曾峙屏






自訴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庭玉




選任辯護人  吳玲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自訴上訴人即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林庭玉前因與案外人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曾峙屏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2年5月19日以110年度醫字第27號判決（下稱本案民事判決），命林庭玉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曾峙屏新臺幣（下同）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曾峙屏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林庭玉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詎林庭玉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明知其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意圖損害債權人曾峙屏之債權，基於損害債權之犯意，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上開建物及土地下合稱為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而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足生損害曾峙屏之債權。
二、案經曾峙屏委任律師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院援引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上訴人即自訴人、自訴代理人、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見原審卷一第144、145、330頁；原審卷二第94至102頁）及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第143至147頁）對原審及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雖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將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損害債權之犯行，辯稱：我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因經濟窘迫，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等支出之資金，致不得已而變賣本案房地，並無損害自訴人曾峙屏債權之意圖云云。被告之辯護人並為其辯護略稱：自訴人已經查封傅仰曄2間不動產，價值已足滿足其債權，自不構成毀損債權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前因與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即自訴人，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即自訴人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而被告至遲於112年6月12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仍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案外人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即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30、331頁），且有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本案民事判決、被告就本案民事判決於112年6月12日提起上訴之民事聲明上訴狀、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案房地之建物及土地登記謄本、被告於112年6月3日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李昱廣、林芮宇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客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
　1.按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隱匿其財產為構成要件。此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如債權人已取得強制執行法第4條各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或如業經受有確定之終局判決、或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判決，以及已經開始執行尚未終結以前均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55年度台非字第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亦即債權人業已取得執行名義，而隨時可以聲請執行之情形（最高法院30年度刑庭庭長決議《二》參照）。
　2.自訴人對被告及傅仰曄所提起之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前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是自訴人已對被告取得受有假執行宣示之本案民事判決，且該民事判決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故自訴人自本案民事判決判決之日即112年5月19日起，已得隨時向法院就被告名下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3.被告於112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13日間，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無其他不動產或車輛之事實，有被告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附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3頁）。參以被告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見原審卷一第61、62頁)，顯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卻仍於15日後之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等情，已如前述，是被告於將受本案民事判決強制執行之際，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客觀上確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無訛。
　㈢被告主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
　1.按犯罪構成要件之「意圖」，為特定種類犯罪之主觀不法構成要件，行為人只要在內心上具備希求達到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明定之不法意圖，而著手實行客觀之犯罪事實者，即有意圖之存在，可成立特定之罪，並不以其意圖之實現為完成犯罪之必要條件。考行為人為特定行為，本即有各式各樣之動機，立法者將特定動機列為意圖（如意圖供行使之用、意圖營利、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等），而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旨在限縮特定犯罪之成立範圍，然非謂行為人別有其他動機存在時，即無由「同時併存」不法意圖。而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抽象擔保，已取得執行名義而得參與分配之全體債權人，除具有優先受償權者外，應就債務人可受執行之財產平均受償，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8條規定自明。刑法損害債權罪所欲保護之客體，既係債權之安全滿足實現，且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均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苟債務人明知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其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猶處分其財產，避免其財產受強制執行，自有損害債權人債權之意圖。
　2.被告雖辯稱其早已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不知因此侵害自訴人之債權云云，然查：
　⑴觀之被告於行為時年已32歲，學歷為大學畢業、有護理師執照（見原審卷一第21頁、原審卷二第108頁），係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其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足認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及准許假執行之宣告，而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於同月27日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主觀上顯難認其將導致自訴人之債權受有損害乙事毫無所悉。
　⑵參之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83元於112年7月7日匯至被告指定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土銀帳戶），被告旋於上開價金匯入之「同日」，將款項分次轉帳匯出及提領現金，致該帳戶僅餘542元等情，有被告土銀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資料、本案房地買賣之房屋交易安全制度專戶收支明細表（賣方）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5、341頁）。由被告處分本案房地賣得價金後，於取得價金之「同日」，立即將高達210萬1,683元之買賣價金餘款轉出至僅餘542元，顯見其有規避自訴人對該價金存款聲請強制執行之意圖，至為明確。
　⑶被告出售本案房地，具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
　①證人即受被告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之仲介人員潘志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一開始委託出售價格為438萬元，但因來看屋之買方所出價格均低於438萬元，故遲未能賣出，迄至112年5月26日，被告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屋主（即被告)實拿370萬元整，屋主只負擔土地增值稅，不負擔仲介服務費，並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嗣經伊同事介紹，最後以總價398萬元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1至83、90頁），有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中信房屋南京龍江加盟店（喬群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出售本案房地之同意書、112年5月26日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85、191頁）。
　②本件自訴人於110年間提起本案民事訴訟，於112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嗣於112年5月19日宣判，有本案民事判決附卷可憑。可知被告早於110年間即知自訴人對其提起本案民事訴訟，其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但因委託出售價格438萬元均高於看屋買方之出價，遲未能成交，迄同年5月19日本案民事判決宣判，被告旋於同月26日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其實拿370萬元，遂於112年6月27日以398萬元價格售出。可知被告於本案民事訴訟繫屬期間委託出售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動機本即可議，且被告於本案民事判決宣判後，知悉判決之結果對其不利，自訴人隨時得持該判決對被告名下不動產聲請假執行，旋將降價求售，縱令出售價格以低於被告自稱購入本案房地價格400萬元之成本，被告僅實拿370萬元，亦在所不惜。況倘被告並無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其於得知本案民事判決之結果後，大可終止本案房地委託出售，卻被告仍執意賣出，復於112年5月26日簽立前揭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而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被告顯急於將本案房地變賣，益見其係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出售本案房地。
　③被告辯稱其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支出之資金等因素，因經濟窘迫，致不得已而需變賣本案房地，並非為侵害本案債權云云。惟按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而債務人為避免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通常會將登記之不動產變賣為容易隱藏之現金，或將存款領出並藏匿在某處，此於法院實務上屢見不鮮。本件被告所稱其積欠親友債務，均未簽立借據，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05至107頁），則該等負債既已積欠多年，何以須拖延至本案民事判決後始變賣本案房地？是由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時機以觀，被告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及准許假執行之結果後，旋於1個月後將本案房地出賣並移轉登記，其辯稱僅單純為處分本案房地以償還其他債務，與本案民事判決無關云云，核與常情有違，殊難採信。
　④被告自承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並無其他不動產及車輛，現亦無業，可見其無其他財產或收入可供清償以保障自訴人之債權。再被告將本案房地變賣後，就賣得價金於匯入被告土銀帳戶之「同日」立即轉出，縱令被告所辯其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等語屬實，被告將本案房地賣得價款刻意挑選特定普通債權人清償，而未通知自訴人參與分配，實有意剔除自訴人債權、不想讓自訴人債權獲得清償之意。是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至為明灼。又縱被告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動機，或兼有清償其他債務之目的，然不影響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之認定。
　⑷又毀損債權之保護法益，係個別債權人在個別強制執行程序中，從債務人財產滿足其債權；本罪之性質為抽象結果犯，只要行為人實施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即屬既遂，不需要使強制執行無法進行，或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利益。本件被告既有上開處分財產致自訴人無法開啟強制執行程序以滿足債權之行為，即已成立本罪，縱自訴人另依強制執行程序對連帶債務人傅仰曄進行查封，亦無解於被告本件犯行之成立。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債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載敘：審酌被告知悉自訴人已取得本案民事判決及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執行名義，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就被告名下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竟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自訴人之債權，將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予以處分、變賣，且將賣得價金自被告土銀帳戶中提領轉出殆盡，致無從確保自訴人債權日後受償之可能性，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罪，且迄今完全未就其犯行可能對自訴人造成之損害表達任何歉意、賠償或求得原諒，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原從事護理師工作，案發時無業、無收入，尚需扶養3名幼子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等旨。
　㈡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自訴人以原判決量刑太輕，且漏未就被告毀損債權而出售房地扣除貸款及其他費用匯入帳戶之犯罪所得沒收等語為由提起上訴；被告則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均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債權之犯行，關於上訴所指事由之科刑部分，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原判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原判決即應予維持。自訴人雖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係侵害本案債權之行為，其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乙節；然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83元)，為被告處分其財產之所得，並非犯罪所得，自訴人民法上之求償權如未能獲得滿足，應藉民事執行程序取得債權憑證，待被告有財產時，另為聲請強制執行，自訴人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云云，顯屬無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1頁），足認被告並未反省其毀損債權犯行，亦無和解、賠償意願。本件既查無足以影響量刑之新事證，被告及自訴人之上訴，均無理由，皆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曾峙屏



自訴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庭玉


選任辯護人  吳玲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自訴上訴人即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林庭玉前因與案外人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
    執行醫療業務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
    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曾峙屏依共同侵權
    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2年5月19日以110年度醫字
    第27號判決（下稱本案民事判決），命林庭玉與傅仰曄應連
    帶給付曾峙屏新臺幣（下同）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並宣告曾峙屏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
    定存單為林庭玉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詎林庭玉於
    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明知其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意
    圖損害債權人曾峙屏之債權，基於損害債權之犯意，於112
    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段0000○
    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
    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
    （上開建物及土地下合稱為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
    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
    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而以此方式處分其
    財產，足生損害曾峙屏之債權。
二、案經曾峙屏委任律師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院援引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
    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上訴人即自
    訴人、自訴代理人、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及其選任辯護人，
    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見原審卷一第144、145、330頁
    ；原審卷二第94至102頁）及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第143至
    147頁）對原審及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
    ，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
    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
    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
    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雖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將名下唯
    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
    昱廣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損害債權之犯行，辯稱：我因
    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因經濟窘迫，為籌措日常生活費
    用等支出之資金，致不得已而變賣本案房地，並無損害自訴
    人曾峙屏債權之意圖云云。被告之辯護人並為其辯護略稱：
    自訴人已經查封傅仰曄2間不動產，價值已足滿足其債權，
    自不構成毀損債權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前因與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
    業務罪（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
    人黃慧娟（已歿）之子即自訴人，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
    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原審法院民事庭
    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
    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
    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
    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即自訴人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而被告至遲於112年6月12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
    ，仍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
    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
    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6/10000），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案外人林芮宇、李
    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
    2、土地各8/10000），即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等情，為被告
    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30、331頁），且有原審法院111
    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本案民事判決、被告就本案民
    事判決於112年6月12日提起上訴之民事聲明上訴狀、被告於
    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案房地
    之建物及土地登記謄本、被告於112年6月3日將本案房地出
    賣予李昱廣、林芮宇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件在卷可參，是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客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
　1.按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隱匿其財產為
    構成要件。此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如債權人已取
    得強制執行法第4條各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或如業經受有確
    定之終局判決、或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判決，以及已經開始執
    行尚未終結以前均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最高法院58年
    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55年度台非字第118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
    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
    ，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式
    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亦即債權人業已取得執行名義，
    而隨時可以聲請執行之情形（最高法院30年度刑庭庭長決議
    《二》參照）。
　2.自訴人對被告及傅仰曄所提起之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前
    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
    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
    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是自訴人已對被
    告取得受有假執行宣示之本案民事判決，且該民事判決為強
    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故自訴人自本
    案民事判決判決之日即112年5月19日起，已得隨時向法院就
    被告名下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3.被告於112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13日間，其名下除本案房地
    外，無其他不動產或車輛之事實，有被告112年7月13日之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附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3頁
    ）。參以被告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訴
    (見原審卷一第61、62頁)，顯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
    決之內容，卻仍於15日後之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
    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
    等情，已如前述，是被告於將受本案民事判決強制執行之際
    ，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客觀上確有損害自訴
    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無訛。
　㈢被告主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
　1.按犯罪構成要件之「意圖」，為特定種類犯罪之主觀不法構
    成要件，行為人只要在內心上具備希求達到主觀不法構成要
    件所明定之不法意圖，而著手實行客觀之犯罪事實者，即有
    意圖之存在，可成立特定之罪，並不以其意圖之實現為完成
    犯罪之必要條件。考行為人為特定行為，本即有各式各樣之
    動機，立法者將特定動機列為意圖（如意圖供行使之用、意
    圖營利、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損害債權人之
    債權等），而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旨在限縮特定犯罪之成
    立範圍，然非謂行為人別有其他動機存在時，即無由「同時
    併存」不法意圖。而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
    權之抽象擔保，已取得執行名義而得參與分配之全體債權人
    ，除具有優先受償權者外，應就債務人可受執行之財產平均
    受償，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8條規定自明。刑法損害債權罪所
    欲保護之客體，既係債權之安全滿足實現，且債務人之所有
    財產均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苟債務人明知債權人已取得
    執行名義，其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猶處分其財產，
    避免其財產受強制執行，自有損害債權人債權之意圖。
　2.被告雖辯稱其早已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不知因此侵害自訴人
    之債權云云，然查：
　⑴觀之被告於行為時年已32歲，學歷為大學畢業、有護理師執
    照（見原審卷一第21頁、原審卷二第108頁），係具有相當
    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其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
    事判決提起上訴，足認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
    容及准許假執行之宣告，而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於同月27
    日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主觀上顯難認其將
    導致自訴人之債權受有損害乙事毫無所悉。
　⑵參之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
    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83元
    於112年7月7日匯至被告指定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和分行第000
    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土銀帳戶），被告旋於上開價
    金匯入之「同日」，將款項分次轉帳匯出及提領現金，致該
    帳戶僅餘542元等情，有被告土銀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資
    料、本案房地買賣之房屋交易安全制度專戶收支明細表（賣
    方）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5、341頁）。由被告處分本
    案房地賣得價金後，於取得價金之「同日」，立即將高達21
    0萬1,683元之買賣價金餘款轉出至僅餘542元，顯見其有規
    避自訴人對該價金存款聲請強制執行之意圖，至為明確。
　⑶被告出售本案房地，具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
　①證人即受被告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之仲介人員潘志祥於原審審
    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一開始
    委託出售價格為438萬元，但因來看屋之買方所出價格均低
    於438萬元，故遲未能賣出，迄至112年5月26日，被告同意
    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屋主（即被告)實拿370
    萬元整，屋主只負擔土地增值稅，不負擔仲介服務費，並簽
    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嗣經伊同事介紹，最後以總價398
    萬元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81至83、90頁），有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中信房屋南京
    龍江加盟店（喬群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出售本案房地
    之同意書、112年5月26日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在卷可佐（見
    原審卷一第185、191頁）。
　②本件自訴人於110年間提起本案民事訴訟，於112年4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嗣於112年5月19日宣判，有本案民事判決附卷
    可憑。可知被告早於110年間即知自訴人對其提起本案民事
    訴訟，其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
    ，但因委託出售價格438萬元均高於看屋買方之出價，遲未
    能成交，迄同年5月19日本案民事判決宣判，被告旋於同月2
    6日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其實拿370萬元，
    遂於112年6月27日以398萬元價格售出。可知被告於本案民
    事訴訟繫屬期間委託出售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即本案房地，
    其動機本即可議，且被告於本案民事判決宣判後，知悉判決
    之結果對其不利，自訴人隨時得持該判決對被告名下不動產
    聲請假執行，旋將降價求售，縱令出售價格以低於被告自稱
    購入本案房地價格400萬元之成本，被告僅實拿370萬元，亦
    在所不惜。況倘被告並無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其於得知
    本案民事判決之結果後，大可終止本案房地委託出售，卻被
    告仍執意賣出，復於112年5月26日簽立前揭契約內容變更同
    意書而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被告顯急於將本案房地變賣，益
    見其係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出售本案房地。
　③被告辯稱其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
    支出之資金等因素，因經濟窘迫，致不得已而需變賣本案房
    地，並非為侵害本案債權云云。惟按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
    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而債務人為避免其財產遭債權
    人強制執行，通常會將登記之不動產變賣為容易隱藏之現金
    ，或將存款領出並藏匿在某處，此於法院實務上屢見不鮮。
    本件被告所稱其積欠親友債務，均未簽立借據，業據被告自
    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05至107頁），則該等負債既已積欠
    多年，何以須拖延至本案民事判決後始變賣本案房地？是由
    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時機以觀，被告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及
    准許假執行之結果後，旋於1個月後將本案房地出賣並移轉
    登記，其辯稱僅單純為處分本案房地以償還其他債務，與本
    案民事判決無關云云，核與常情有違，殊難採信。
　④被告自承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並無其他不動產及車輛，現
    亦無業，可見其無其他財產或收入可供清償以保障自訴人之
    債權。再被告將本案房地變賣後，就賣得價金於匯入被告土
    銀帳戶之「同日」立即轉出，縱令被告所辯其積欠律師費、
    親友債務等語屬實，被告將本案房地賣得價款刻意挑選特定
    普通債權人清償，而未通知自訴人參與分配，實有意剔除自
    訴人債權、不想讓自訴人債權獲得清償之意。是被告主觀上
    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至為明灼。
    又縱被告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動機，或兼有清償其他債務之
    目的，然不影響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之認
    定。
　⑷又毀損債權之保護法益，係個別債權人在個別強制執行程序
    中，從債務人財產滿足其債權；本罪之性質為抽象結果犯，
    只要行為人實施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即屬既遂，
    不需要使強制執行無法進行，或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利益。本
    件被告既有上開處分財產致自訴人無法開啟強制執行程序以
    滿足債權之行為，即已成立本罪，縱自訴人另依強制執行程
    序對連帶債務人傅仰曄進行查封，亦無解於被告本件犯行之
    成立。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憑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債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載敘：審酌
    被告知悉自訴人已取得本案民事判決及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執
    行名義，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就被告名下之財產為強制執行
    ，竟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自訴人之債權，將其名
    下唯一之不動產予以處分、變賣，且將賣得價金自被告土銀
    帳戶中提領轉出殆盡，致無從確保自訴人債權日後受償之可
    能性，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考
    量被告始終否認犯罪，且迄今完全未就其犯行可能對自訴人
    造成之損害表達任何歉意、賠償或求得原諒，足認其犯後態
    度不佳；兼衡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原從事護理師工
    作，案發時無業、無收入，尚需扶養3名幼子之家庭生活、
    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見卷
    附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
    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等旨。
　㈡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自訴人以原
    判決量刑太輕，且漏未就被告毀損債權而出售房地扣除貸款
    及其他費用匯入帳戶之犯罪所得沒收等語為由提起上訴；被
    告則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均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按刑之量
    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
    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
    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
    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
    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
    確有毀損債權之犯行，關於上訴所指事由之科刑部分，已依
    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
    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原判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
    ，原判決即應予維持。自訴人雖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係侵
    害本案債權之行為，其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
    予沒收乙節；然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
    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
    10萬1,683元)，為被告處分其財產之所得，並非犯罪所得，
    自訴人民法上之求償權如未能獲得滿足，應藉民事執行程序
    取得債權憑證，待被告有財產時，另為聲請強制執行，自訴
    人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云云
    ，顯屬無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且迄今
    仍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1頁），足認被告並未反省其毀損債
    權犯行，亦無和解、賠償意願。本件既查無足以影響量刑之
    新事證，被告及自訴人之上訴，均無理由，皆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曾峙屏



自訴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庭玉


選任辯護人  吳玲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自訴上訴人即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林庭玉前因與案外人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曾峙屏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2年5月19日以110年度醫字第27號判決（下稱本案民事判決），命林庭玉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曾峙屏新臺幣（下同）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曾峙屏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林庭玉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詎林庭玉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明知其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意圖損害債權人曾峙屏之債權，基於損害債權之犯意，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上開建物及土地下合稱為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而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足生損害曾峙屏之債權。
二、案經曾峙屏委任律師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院援引之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上訴人即自訴人、自訴代理人、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見原審卷一第144、145、330頁；原審卷二第94至102頁）及本院審理時（見本院卷第143至147頁）對原審及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林庭玉雖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將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損害債權之犯行，辯稱：我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因經濟窘迫，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等支出之資金，致不得已而變賣本案房地，並無損害自訴人曾峙屏債權之意圖云云。被告之辯護人並為其辯護略稱：自訴人已經查封傅仰曄2間不動產，價值已足滿足其債權，自不構成毀損債權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前因與傅仰曄共同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案件），經被害人黃慧娟（已歿）之子即自訴人，依共同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對其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即自訴人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而被告至遲於112年6月12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仍於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號00樓之0，權利範圍1/1）及坐落同小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6/10000），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案外人林芮宇、李昱廣（林芮宇及李昱廣就本案房地之權利範圍均為建物各1/2、土地各8/10000），即以此方式處分其財產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330、331頁），且有原審法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本案民事判決、被告就本案民事判決於112年6月12日提起上訴之民事聲明上訴狀、被告於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案房地之建物及土地登記謄本、被告於112年6月3日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李昱廣、林芮宇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客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
　1.按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隱匿其財產為構成要件。此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如債權人已取得強制執行法第4條各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或如業經受有確定之終局判決、或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判決，以及已經開始執行尚未終結以前均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55年度台非字第11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亦即債權人業已取得執行名義，而隨時可以聲請執行之情形（最高法院30年度刑庭庭長決議《二》參照）。
　2.自訴人對被告及傅仰曄所提起之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前經原審法院民事庭於112年5月19日以本案民事判決，命被告與傅仰曄應連帶給付自訴人371萬5,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宣告自訴人以124萬元或等值之臺灣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被告及傅仰曄供擔保後，得假執行。是自訴人已對被告取得受有假執行宣示之本案民事判決，且該民事判決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執行名義，故自訴人自本案民事判決判決之日即112年5月19日起，已得隨時向法院就被告名下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3.被告於112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13日間，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無其他不動產或車輛之事實，有被告112年7月1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附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3頁）。參以被告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見原審卷一第61、62頁)，顯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卻仍於15日後之112年6月27日，將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以買賣為由，移轉登記予林芮宇、李昱廣等情，已如前述，是被告於將受本案民事判決強制執行之際，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客觀上確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處分財產行為無訛。
　㈢被告主觀上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
　1.按犯罪構成要件之「意圖」，為特定種類犯罪之主觀不法構成要件，行為人只要在內心上具備希求達到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明定之不法意圖，而著手實行客觀之犯罪事實者，即有意圖之存在，可成立特定之罪，並不以其意圖之實現為完成犯罪之必要條件。考行為人為特定行為，本即有各式各樣之動機，立法者將特定動機列為意圖（如意圖供行使之用、意圖營利、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等），而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旨在限縮特定犯罪之成立範圍，然非謂行為人別有其他動機存在時，即無由「同時併存」不法意圖。而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抽象擔保，已取得執行名義而得參與分配之全體債權人，除具有優先受償權者外，應就債務人可受執行之財產平均受償，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8條規定自明。刑法損害債權罪所欲保護之客體，既係債權之安全滿足實現，且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均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苟債務人明知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其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猶處分其財產，避免其財產受強制執行，自有損害債權人債權之意圖。
　2.被告雖辯稱其早已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不知因此侵害自訴人之債權云云，然查：
　⑴觀之被告於行為時年已32歲，學歷為大學畢業、有護理師執照（見原審卷一第21頁、原審卷二第108頁），係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其於112年6月12日具狀對本案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足認至遲於該日即知悉本案民事判決之內容及准許假執行之宣告，而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於同月27日處分其名下唯一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主觀上顯難認其將導致自訴人之債權受有損害乙事毫無所悉。
　⑵參之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83元於112年7月7日匯至被告指定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土銀帳戶），被告旋於上開價金匯入之「同日」，將款項分次轉帳匯出及提領現金，致該帳戶僅餘542元等情，有被告土銀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資料、本案房地買賣之房屋交易安全制度專戶收支明細表（賣方）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5、341頁）。由被告處分本案房地賣得價金後，於取得價金之「同日」，立即將高達210萬1,683元之買賣價金餘款轉出至僅餘542元，顯見其有規避自訴人對該價金存款聲請強制執行之意圖，至為明確。
　⑶被告出售本案房地，具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
　①證人即受被告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之仲介人員潘志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一開始委託出售價格為438萬元，但因來看屋之買方所出價格均低於438萬元，故遲未能賣出，迄至112年5月26日，被告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屋主（即被告)實拿370萬元整，屋主只負擔土地增值稅，不負擔仲介服務費，並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嗣經伊同事介紹，最後以總價398萬元將本案房地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1至83、90頁），有被告於112年3月1日委託中信房屋南京龍江加盟店（喬群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出售本案房地之同意書、112年5月26日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85、191頁）。
　②本件自訴人於110年間提起本案民事訴訟，於112年4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嗣於112年5月19日宣判，有本案民事判決附卷可憑。可知被告早於110年間即知自訴人對其提起本案民事訴訟，其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3月1日委託出售本案房地，但因委託出售價格438萬元均高於看屋買方之出價，遲未能成交，迄同年5月19日本案民事判決宣判，被告旋於同月26日同意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變更出售條件為其實拿370萬元，遂於112年6月27日以398萬元價格售出。可知被告於本案民事訴訟繫屬期間委託出售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即本案房地，其動機本即可議，且被告於本案民事判決宣判後，知悉判決之結果對其不利，自訴人隨時得持該判決對被告名下不動產聲請假執行，旋將降價求售，縱令出售價格以低於被告自稱購入本案房地價格400萬元之成本，被告僅實拿370萬元，亦在所不惜。況倘被告並無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其於得知本案民事判決之結果後，大可終止本案房地委託出售，卻被告仍執意賣出，復於112年5月26日簽立前揭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而降價出售本案房地，被告顯急於將本案房地變賣，益見其係基於侵害本案債權之主觀犯意，出售本案房地。
　③被告辯稱其因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及為籌措日常生活費用支出之資金等因素，因經濟窘迫，致不得已而需變賣本案房地，並非為侵害本案債權云云。惟按債務人所有之總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而債務人為避免其財產遭債權人強制執行，通常會將登記之不動產變賣為容易隱藏之現金，或將存款領出並藏匿在某處，此於法院實務上屢見不鮮。本件被告所稱其積欠親友債務，均未簽立借據，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05至107頁），則該等負債既已積欠多年，何以須拖延至本案民事判決後始變賣本案房地？是由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時機以觀，被告於知悉本案民事判決及准許假執行之結果後，旋於1個月後將本案房地出賣並移轉登記，其辯稱僅單純為處分本案房地以償還其他債務，與本案民事判決無關云云，核與常情有違，殊難採信。
　④被告自承其名下除本案房地外，並無其他不動產及車輛，現亦無業，可見其無其他財產或收入可供清償以保障自訴人之債權。再被告將本案房地變賣後，就賣得價金於匯入被告土銀帳戶之「同日」立即轉出，縱令被告所辯其積欠律師費、親友債務等語屬實，被告將本案房地賣得價款刻意挑選特定普通債權人清償，而未通知自訴人參與分配，實有意剔除自訴人債權、不想讓自訴人債權獲得清償之意。是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及損害債權之犯意，至為明灼。又縱被告被告處分本案房地之動機，或兼有清償其他債務之目的，然不影響被告主觀上具有損害自訴人債權之意圖之認定。
　⑷又毀損債權之保護法益，係個別債權人在個別強制執行程序中，從債務人財產滿足其債權；本罪之性質為抽象結果犯，只要行為人實施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即屬既遂，不需要使強制執行無法進行，或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利益。本件被告既有上開處分財產致自訴人無法開啟強制執行程序以滿足債權之行為，即已成立本罪，縱自訴人另依強制執行程序對連帶債務人傅仰曄進行查封，亦無解於被告本件犯行之成立。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債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載敘：審酌被告知悉自訴人已取得本案民事判決及受有假執行宣示之執行名義，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就被告名下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竟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自訴人之債權，將其名下唯一之不動產予以處分、變賣，且將賣得價金自被告土銀帳戶中提領轉出殆盡，致無從確保自訴人債權日後受償之可能性，足生損害於自訴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罪，且迄今完全未就其犯行可能對自訴人造成之損害表達任何歉意、賠償或求得原諒，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原從事護理師工作，案發時無業、無收入，尚需扶養3名幼子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等旨。
　㈡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自訴人以原判決量刑太輕，且漏未就被告毀損債權而出售房地扣除貸款及其他費用匯入帳戶之犯罪所得沒收等語為由提起上訴；被告則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均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債權之犯行，關於上訴所指事由之科刑部分，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原判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原判決即應予維持。自訴人雖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係侵害本案債權之行為，其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乙節；然被告將本案房地以總價398萬元出賣予林芮宇、李昱廣(經扣除抵押權等債務及費用支出後，價金餘款210萬1,683元)，為被告處分其財產之所得，並非犯罪所得，自訴人民法上之求償權如未能獲得滿足，應藉民事執行程序取得債權憑證，待被告有財產時，另為聲請強制執行，自訴人主張被告出售本案房地之價金為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云云，顯屬無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51頁），足認被告並未反省其毀損債權犯行，亦無和解、賠償意願。本件既查無足以影響量刑之新事證，被告及自訴人之上訴，均無理由，皆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